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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述一件令你生氣的事，寫事情的起因、經過、結果和感受，具體

寫出人物的神情。 

 

「叮鈴鈴，叮鈴鈴」上課的時間到了，我和小明在課室裏準備

書本，靜靜地等老師到來。 

突然，後面傳來一聲巨響。原來是小明不小心把椅子弄跌了，

我和他對視了一下，然後有默契地笑了。剛好這個動作給珊珊看到

了，她以為我們在交談，於是記下我們的名字。 

我心中的怒氣終於爆發了，兩隻眼睛冒着火，怒髮衝冠地説︰

「我們都沒有交談，你為什麼一直盯着我們？」珊珊叉着腰，咬牙

切齒地説︰「我明明看見你們笑，你們一定在説笑。」我們越吵越激

烈。小美一邊叫我不要生氣，一邊叫珊珊不要再説了。小美看見我

們沒有停止的跡象，於是找老師幫忙。有的同學看着我們不斷竊竊

私語，有的同學叫我們不要再吵鬧。 

我們看見老師來到，立刻沉默下來。陳老師問我們發生什麼事，

同學把整件事的經過告訴陳老師。這時，我的眼淚充滿了眼眶，對

陳老師説︰「我沒有説話，珊珊卻把我們的名字記下來。」經過老

師的調查後，原來是一場誤會。珊珊向我道歉了，我也向珊珊道歉。

老師看見我們互相道歉，也露出安慰的表情。她教導我們發生事情，



不應該動不動就生氣，要平心靜氣才能處理問題。 

從這件事我學到，遇到什麼問題都不要輕易動怒，因為生氣不

能解決事情。 


